
第 三 章   研 究 方 法  

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桃 竹 苗 地 區 國 中 學 障 生 自 我 概 念

與 生 活 適 應 之 情 形 ， 採 問 卷 研 究 法 。 依 據 研 究 目 的 及

相 關 理 論 之 探 討 ， 以 下 將 依 研 究 架 構 、 研 究 對 象 、 研

究 變 項 、 研 究 工 具 以 及 資 料 處 理 分 別 逐 節 說 明 之 。  

第 一 節   研 究 架 構  

本 節 將 依 據 研 究 動 機 及 背 景 、 研 究 目 的 及 相 關 文

獻 的 分 析 整 理 ， 提 出 研 究 架 構 茲 說 明 如 下 。   

本 研 究 之 基 本 架 構 如 圖 3- 1，以 國 中 學 障 生 的 背 景

變 項 （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家 庭 型 態 、 父 母 教 育 程 度 、 家 庭

社 經 地 位 ） 為 背 景 變 項 ， 自 我 概 念 及 生 活 適 應 為 控 制

變 項 ， 研 究 設 計 除 了 從 背 景 變 項 討 論 與 自 我 概 念 及 生

活 適 應 之 差 異 情 形 ， 另 探 討 國 中 學 障 生 自 我 概 念 及 生

活 適 應 間 的 相 關 情 形 。  

本 研 究 將 分 三 個 途 徑 進 行 ：  

A：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國 中 學 障 生 生 活 適 應 之 現 況 及

差 異 情 形 。  

B：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國 中 學 障 生 生 活 適 應 之 現 況 及

差 異 情 形 。  

C： 探 討 國 中 學 障 生 自 我 概 念 與 生 活 適 應 之 相 關 。  

本 研 究 之 統 計 方 法 說 明 如 下 ：  

一 、 以 平 均 數 差 異 顯 著 性 考 驗 （ t 考 驗 ）， 探 討 不 同 背

景 變 項 的 國 中 學 障 生 在 自 我 概 念 及 生 活 適 應 上 的

差 異 。  

二 、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 w a y  A N O VA ）， 比 較 不

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國 中 學 障 生 在 自 我 概 念 及 生 活 適 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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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的 差 異，變 異 數 分 析 之 結 果 如 達 到 .0 5 的 顯 著 水

準 ， 再 進 行 S c h e f f e´事 後 多 重 比 較 。  

三 、 以 皮 爾 遜 積 差 相 關 （ P e a r s o n  p r o d u c t - m o m e n t  

c o r r e l a t i o n ） 探 討 國 中 學 障 生 自 我 概 念 與 生 活 適

應 的 相 關 情 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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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- 1   研 究 架 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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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 研 究 對 象  

一 、 母 群 體  

本 研 究 是 以 九 十 四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桃 竹 苗 地 區

（ 包 括 桃 園 縣 、 新 竹 市 、 新 竹 縣 及 苗 栗 縣 ） 的 公 立 國

中 （ 含 完 全 中 學 附 設 國 中 部 ） 經 各 縣 市 「 特 殊 教 育 學

生 鑑 定 及 就 學 輔 導 委 員 會 」 鑑 定 通 過 的 國 中 學 障 生 為

研 究 對 象 。 根 據 教 育 部 特 殊 教 育 通 報 網 九 十 四 年 十 一

月 的 資 料 顯 示 桃 竹 苗 地 區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總 計 為 54 1

人 ， 其 中 桃 園 縣 15 8 人 、 新 竹 市 1 3 9 人 、 新 竹 縣 1 4 2

人 、 苗 栗 縣 1 0 2 人 （ h t t p : / / w w w . s e t . e d u . t w ，

2 0 0 5 / 1 1 / 1 2）。因 本 問 卷 調 查 實 施 時 間 為 九 十 四 學 年 度

第 一 學 期 ， 預 試 問 卷 調 查 實 施 時 間 為 十 月 份 ， 正 式 問

卷 調 查 實 施 時 間 為 十 一 月 ， 考 量 到 學 期 未 過 或 剛 過

半 ， 一 年 級 學 生 適 應 學 校 生 活 時 間 較 短 ， 因 此 本 研 究

調 查 對 象 為 國 二 、 國 三 學 生 。 為 能 充 分 瞭 解 桃 竹 苗 地

區 國 中 學 障 生 的 自 我 概 念 及 生 活 適 應 之 情 形 ， 因 此 本

研 究 調 查 方 式 採 全 面 普 查 。 經 電 話 與 四 縣 市 各 校 特 殊

教 育 業 務 負 責 老 師 或 資 源 班 老 師 聯 絡 過 後 ， 得 知 桃 竹

苗 地 區 各 校 國 二 、 國 三 的 國 中 學 障 生 人 數 總 計 為 38 6

人 ， 分 佈 狀 況 為 ： 桃 園 縣 1 4 0 人 、 新 竹 市 1 2 8 人 、 新

竹 縣 9 5 人 及 苗 栗 縣 6 8 人 。 扣 除 預 試 施 測 學 校 後 ， 總

計 桃 竹 苗 地 區 共 有 7 8 所 學 校 有 國 二、國 三 學 習 障 礙 學

生 ， 在 研 究 者 與 各 校 電 話 聯 繫 過 後 ， 有 1 0 所 學 校 未 能

聯 絡 到 負 責 教 師 或 不 願 參 與 本 調 查 研 究 ， 故 參 與 本 調

查 研 究 的 學 校 數 共 計 有 68 所 ， 參 與 調 查 人 數 為 35 7

人 ， 佔 母 群 體 的 92 . 4 8％ ， 其 分 佈 情 形 如 表 3- 2。 總 計

發 出 3 5 7 份 問 卷 ， 調 查 表 回 收 共 計 30 5 份 ， 全 部 回 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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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 為 8 2 . 6 3％。調 查 表 回 收 後 剔 除 無 效 調 查 表 3 份，共

計 得 有 效 調 查 表 30 2 份，調 查 表 可 用 率 為 99 . 0 1％。表

3 - 1 為 問 卷 寄 出 狀 況 統 計 表，表 3 - 2 為 正 式 問 卷 施 測 學

校 、 人 數 與 調 查 表 回 收 情 形 。  

 

表 3 - 1 問 卷 寄 出 狀 況 統 計 表  

參 與 正 式  未 參 與 正 式 參 與 預 測
縣 市 名 稱  

施 測 校 數  施 測 校 數  

無 國 二 、 國 三  

學 習 障 礙 學 生 校 數  施 測 校 數

桃 園 縣  3 6  2  1 8  2  

新 竹 市  1 1  1  1  0  

新 竹 縣  8  2  1 1  7  

苗 栗 縣  1 3  5  1 1  1  

總   計  6 8  1 0  4 1  1 0  

 

表 3 - 2   正 式 問 卷 與 調 查 表 回 收 情 形 統 計 表  

學 校 名 稱  人 數  寄 出 份 數  回 收 份 數 學 校 名 稱 人 數 寄 出 份 數  回 收 份 數

桃     園     縣  

桃 園 國 中  6  6  6  東 興 國 中 2  2  2  

青 溪 國 中  3  3  3  仁 美 國 中 3  3  3  

文 昌 國 中  4  4  0  富 岡 國 中 1  1  1  

建 國 國 中  2  2  2  瑞 原 國 中 2  2  2  

中 興 國 中  1  1  1  新 坡 國 中 1 0  1 0  1 0  

大 竹 國 中  4  4  4  觀 音 國 中 4  4  4  

大 園 國 中  2  2  2  草 漯 國 中 6  6  6  

大 溪 國 中  3  3  2  龍 潭 國 中 1  1  1  

大 漢 國 中  2  2  2  凌 雲 國 中 1 0  1 0  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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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 和 國 中  8  8  8  慈 文 國 中 4  4  4  

壽 山 國 中  2  2  2  平 興 國 中 1  1  0  

大 崗 國 中  3  3  3  楊 明 國 中 4  4  4  

大 成 國 中  5  5  4  龍 興 國 中 5  5  5  

平 南 國 中  2  2  2  福 豐 國 中 4  4  4  

內 壢 國 中  4  4  4  東 安 國 中 1  1  1  

大 崙 國 中  3  3  3  光 明 國 中 4  4  4  

龍 岡 國 中  2  2  2  同 德 國 中 4  4  4  

自 強 國 中  8  8  0  平 鎮 國 中 4  4  4  

新     竹     市  

建 華 國 中  1 8  1 8  1 3  富 禮 國 中 4  4  3  

培 英 國 中  8  8  8  三 民 國 中 1 0  1 0  6  

光 華 國 中  2 4  2 4  1 8  虎 林 國 中 1 2  1 2  1 2  

育 賢 國 中  8  8  8  建 功 高 中
附 設 國 中

6  6  6  

光 武 國 中  1 6  1 6  1 2  香 山 高 中
附 設 國 中

8  8  7  

新     竹     縣  

竹 東 國 中  9  9  8  芎 林 國 中 1 1  1 1  9  

關 西 國 中  5  5  5  新 湖 國 中 3  3  2  

照 門 國 中  2  2  2  仁 愛 國 中 1 0  1 0  1 0  

鳳 岡 國 中  2  2  2  湖 口 中 學
附 設 國 中

8  8  4  

苗     栗     縣  

大 倫 國 中  4  4  4  竹 南 國 中 4  4  4  

公 館 國 中  4  4  4  三 灣 國 中 3  3 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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鶴 岡 國 中  3  3  0  造 橋 國 中 2  2  2  

文 林 國 中  3  3  2  大 西 國 中 1  1  1  

三 義 國 中  9  9  7  維 真 國 中 1  1  1  

致 民 國 中  2  2  2  南 湖 國 中 9  9  9  

人 數 總 計 3 5 7 人      寄 出 份 數 3 5 7 份       回 收 份 數 3 0 5 份  

二 、 正 式 樣 本 之 背 景 資 料  

依 據 問 卷 回 收 所 得 結 果 ， 分 析 國 中 學 障 生 個 人 背

景 資 料 ， 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（ 一 ） 年 級 方 面  

在 本 研 究 的 所 有 有 效 樣 本 3 0 2 人 中 ， 各 年 級 學 生

人 數 分 布 如 下：二 年 級 17 1 人，占 有 效 樣 本 的 5 6 . 6％ ；

三 年 級 1 3 1 人，占 有 效 樣 本 的 4 3 . 4％  ，故 本 研 究 以 二

年 級 受 試 人 數 較 多 。  

（ 二 ） 性 別 方 面  

在 本 研 究 的 所 有 有 效 樣 本 3 0 2 人 中 ， 男 生 和 女 生

人 數 分 布 如 下 ： 男 性 22 7 人 ， 占 有 效 樣 本 的 7 5 . 2％ 、

女 性 7 5 人 ， 占 有 效 樣 本 的 24 . 8％ ； 其 中 二 年 級 男 、 女

性 各 為 13 4 人 、 3 7 人 ， 三 年 級 男 、 女 性 各 為 9 3 人 、 3 8

人 。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以 男 生 最 多 ， 其 中 以 二 年 級 男 生 最

多 ， 三 年 級 男 生 次 多 。  

（ 三 ） 家 庭 型 態  

在 本 研 究 的 所 有 有 效 樣 本 3 0 2 人 中 ， 與 雙 親 同 住

的 學 生 共 23 0 人 ， 占 有 效 樣 本 的 7 6 . 2％ ， 為 最 多 ； 單

親 只 與 爸 爸 同 住 的 學 生 共 3 1 人，占 有 效 樣 本 1 0 . 3％ ，

為 次 多 ； 再 來 單 親 只 與 媽 媽 同 住 的 學 生 共 28 人 ， 占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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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 樣 本 的 9. 3％；其 他 的 學 生 共 1 3 人，占 有 效 樣 本 4. 3

％ ， 為 最 少 。 其 他 的 部 分 有 與 爺 爺 、 奶 奶 同 住 之 隔 代

教 養 ， 或 與 舅 舅 同 住 等 學 生 。  

（ 四 ） 父 母 親 教 育 程 度  

在 本 研 究 的 所 有 有 效 樣 本 3 0 2 人 中 ， 父 母 的 教 育

程 度 是 國 小 或 不 識 字 各 為 3 9 人、 4 4 人，占 有 效 樣 本 的

1 2 . 9％ 、 1 4 . 6％ ； 國 中 各 為 84 人 、 9 0 人 ， 占 有 效 樣 本

的 27 . 8％ 、 2 9 . 8％ ； 是 高 中 、 高 職 各 為 10 2 人 、 1 1 1

人 ， 占 有 效 樣 本 的 3 3 . 8％ 、 3 6 . 8％ ； 是 專 科 、 大 學 各

為 38 人 、 2 9 人 ， 占 有 效 樣 本 的 12 . 6％ 、 9 . 6％ ； 研 究

所 各 為 6 人 、 1 人 ， 占 有 效 樣 本 的 2. 0％ 、 0 . 3％ 。 由

上 觀 察 ， 受 試 樣 本 的 父 母 親 的 教 育 程 度 以 高 中 、 高 職

占 大 多 數 。  

（ 五 ） 父 母 親 社 經 地 位  

在 本 研 究 之 父 母 社 經 地 位 ， 為 了 方 便 統 計 考 驗 的

進 行 ， 在 進 行 統 計 考 驗 時 ， 將 所 有 父 母 親 之 社 經 地 位

分 為 高 階 層 、 中 階 層 、 低 階 層 三 層 。  

本 研 究 的 所 有 有 效 樣 本 30 2 人 中 ， 高 社 經 地 位 家

長 背 景 的 學 生 共 55 人，占 有 效 樣 本 的 1 8 . 2％；中 社 經

地 位 家 長 背 景 的 學 生 共 8 8 人，占 有 效 樣 本 的 2 9 . 1％ ；

低 社 經 地 位 家 長 背 景 的 學 生 共 15 9 人 ， 占 有 效 樣 本 的

52 . 6％ 。 由 上 述 可 知 ， 受 試 樣 本 的 家 庭 社 經 背 景 以 低

階 層 為 大 多 數 ， 中 、 高 階 層 占 少 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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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3 背 景 變 項 各 層 面 次 數 分 配 摘 要 表  

變     項  變 項 類 型  人 數  百 分 比 ％  合 計  

二 年 級  1 7 1  5 6 . 6  
年 級  

三 年 級  1 3 1  4 3 . 4  
3 0 2  

男  2 2 7  7 5 . 2  
性 別  

女  7 5  2 4 . 8  
3 0 2  

雙 親  2 3 0  7 6 . 2  

只 與 爸 爸 同 住 3 1  1 0 . 3  

只 與 媽 媽 同 住 2 8  9 . 3  
家 庭 狀 況  

其 他  1 5  2 . 6  

3 0 2  

國 小  3 9  /  4 4  1 2 . 9  /  1 4 . 6  

國 中  8 4  /  9 0  2 7 . 8  /  2 9 . 8  

高 中 或 高 職  1 0 2  /  1 1 1 3 3 . 8  /  3 6 . 8  

專 科 或 大 學   3 8  /   2 9 1 2 . 6  /  9 . 6  

父 / 母 親 教 育  

研 究 所  6  /  1   2 . 0 /  0 . 3  

2 6 9 /  2 7 5

高 社 經 地 位  5 5  1 8 . 2  

中 社 經 地 位  8 8  2 9 . 1  父 母 社 經 地 位

低 社 經 地 位  1 5 9  5 2 . 6  

3 0 2  

     

上 述 背 景 分 析 顯 示 ： 樣 本 之 國 中 學 障 生 以 國 中 二

年 級 略 多 ， 男 生 人 數 佔 受 試 對 象 的 四 分 之 三 ， 家 庭 狀

況 方 面 有 四 分 之 三 的 學 生 是 與 雙 親 同 住 ， 父 母 的 教 育

程 度 以 高 中 職 畢 業 為 多 ， 約 有 一 半 的 家 庭 為 低 社 經 地

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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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研 究 變 項  

從 研 究 架 構 圖 可 看 出 本 研 究 之 變 項 ， 茲 分 為 自 變

項 、 依 變 項 及 控 制 變 項 ， 說 明 如 下 。  

一 、 背 景 變 項  

背 景 變 項 是 依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受 試 學 生 的 性 別 、 年

級 、 家 庭 型 態 、 父 母 教 育 程 度 及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實 際 狀

況 填 答 。 受 試 學 生 依 據 自 己 的 實 際 狀 況 填 答 。 其 中 性

別 分 為 男 生 和 女 生 ； 學 生 年 級 分 為 二 年 級 及 三 年 級 兩

類 ； 家 庭 型 態 分 為 與 雙 親 同 住 、 單 親 與 爸 爸 同 住 、 單

親 與 媽 媽 同 住 及 其 他 ； 父 母 教 育 程 度 分 為 國 小 及 不 識

字 、 國 中 、 高 中 或 高 職 、 專 科 或 大 學 及 研 究 所 ； 家 庭

社 經 地 位 係 指 調 查 學 生 父 母 的 教 育 程 度 及 職 業 類 別 而

言 ， 本 調 查 採 用 林 生 傳 （ 19 9 6） 修 訂 H o l l i n g s h e d 所 設

計 的 「 社 會 地 位 二 因 素 指 數 」（ Tw o  I n d e x  o f  S o c i a l  

P o s i t i o n） 的 區 分 法 ， 將 父 母 親 的 「 教 育 程 度 」 及 「 職

業 類 別 」 各 分 為 五 等 級 ， 並 以 受 試 者 父 母 親 具 有 較 高

等 級 者 為 代 表 ， 再 將 兩 者 所 得 分 數 以 加 權 的 分 法 計 算

其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指 數 。 若 是 單 親 家 庭 ， 則 以 單 方 監 護

人 計 算 其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指 數 。 按 我 國 現 行 職 業 分 類 狀

況 ， 職 業 等 級 可 分 為 下 列 五 級 （ 林 生 傳 ， 19 9 6）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61



表 3 - 4   職 業 等 級 分 類 表  

級 數  職 業 指 數  總 類  細 項 說 明  

第 一 級  

5  

高 級 專 業 與 高 級
行 政 人 員  

大 專 校 長 、 大 專 教 師 、 醫
師 、 大 法 官 、 自 然 科 學 家 、
特 任 或 簡 任 公 務 員、立 法 或
監 察 委 員 、 國 大 代 表 、 董 事
長 或 總 經 理 、 將 級 長 官 。

第 二 級  4  
專 業 與 中 級 行 政
人 員  

中 小 學 校 長 、 中 小 學 教 師 、
會 計 師 、 法 官 、 律 師 、 工 程
師 、 建 築 師 、 薦 任 級 公 務 人
員 、 省 議 員 、 院 轄 市 議 員 、
校 級 軍 官 、 警 官 、 經 理 、 襄
理 、 協 理 、 副 理 、 作 家 、 畫
家 、 音 樂 家 、 新 聞 或 電 視 記
者 、 公 司 行 號 科 長 、 中 型 企
業 負 責 人   

第 三 級  3  
半 專 業 與 一 般 公
務 人 員  

秘 書 、 代 書 、 服 裝 設 計 師 、
管 理 員 、 技 佐 、 出 納 員 、 行
員 、 船 員 、 委 任 級 公 務 員 、
縣 市 議 員 、 鄉 鎮 民 代 表 、 尉
級 軍 官 、 警 員 、 科 員 、 批 發
商 、 代 理 商 、 包 商 、 消 防 隊
員 、 電 影 或 電 視 演 員   

第 四 級  2  技 術 性 人 員  

技 工 、 水 電 匠 、 店 員 、 小 店
主 、 零 售 員 、 推 銷 員 、 自 耕
農 、 司 機 、 裁 縫 、 廚 師 、 美
容 師、理 髮 師、郵 差、士 官 、
士 兵 、 打 字 員 、 領 班 、 監 工

第 五 級  1  
半 技 術 與 非 技 術
人 員  

工 廠 工 人 、 學 徒 、 小 販 、 佃
農 、 漁 夫 、 清 潔 工 、 雜 工 、
臨 時 工 、 工 友 、 建 築 物 管 理
員 、 傭 工 或 女 傭 、 接 待 員 、
家 庭 主 婦 、 無 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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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 我 國 現 行 的 學 制 分 類 狀 況 ， 教 育 程 度 可 分 為 下 列

五 級 ， 如 表 3 - 5（ 林 生 傳 ， 1 9 9 6）：  

表 3 - 5   我 國 現 行 學 制 分 類 狀 況 表  

級 數  教 育 指 數  學              制  

第 一 級  5  研 究 所 畢 業（ 碩 士、博 士 ）

第 二 級  4  大 學 或 專 科 畢 業  

第 三 級  3  高 中 職 畢 業 或 大 專 肄 業  

第 四 級  2  國 中 畢 業  

第 五 級  1  未 完 成 國 民 教 育  

    

    本 研 究 參 考 白 博 仁 （ 1 9 9 9）、 蔡 文 山 （ 20 0 1） 的 分

類 方 法，將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區 分 為 三 個 等 級，Ⅰ 級（ 52 - 5 5

分 ）與 Ⅱ 級（ 4 1 - 5 1 分 ）並 為 高 社 經 地 位；Ⅲ 級（ 30 - 4 0

分 ） 為 中 社 經 地 位 ； Ⅳ 級 （ 19 - 2 9 分 ） 與 Ⅴ 級 （ 1 1 - 1 8

分 ） 為 低 社 經 地 位 ， 其 計 算 方 式 如 表 3- 6。  

表 3 - 6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等 級 表  

職業等級 職業指數 
×重量 教育指數 教育指數 

×重量 

家庭社經 

地位指數 

家庭社經 

地位指數 

家庭社經

地位等級

Ⅰ  5 × 7  Ⅰ  5 × 4  5 × 7＋ 5 × 4 5 5 - 5 2  Ⅰ  

Ⅱ  4 × 7  Ⅱ  4 × 4  4 × 7＋ 4 × 4 5 1 - 4 1  Ⅱ  

Ⅲ  3 × 7  Ⅲ  3 × 4  3 × 7＋ 3 × 4 4 0 - 3 0  Ⅲ  

Ⅳ  2 × 7  Ⅳ  2 × 4  2 × 7＋ 2 × 4 2 9 - 1 9  Ⅳ  

Ⅴ  1 × 7  Ⅴ  1 × 4  1 × 7＋ 1 × 4 1 1 - 1 8  Ⅴ  

（ 資 料 來 源 ： 林 生 傳 ， 1 9 9 6， 頁 4 9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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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控 制 變 項  

係 指 國 中 學 障 生 的 「 自 我 概 念 」 及 「 生 活 適 應 」。

本 研 究 之 依 變 項 是 以 研 究 者 修 訂 之 「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

生 自 我 概 念 暨 生 活 適 應 調 查 表 」 的 評 量 結 果 得 分 ， 為

了 避 免 學 習 障 礙 同 學 對 「 學 習 障 礙 」 一 詞 有 不 當 聯 想

或 暗 示 ， 因 此 調 查 表 命 名 省 去 「 學 習 障 礙 」 一 詞 ， 正

式 名 稱 為「 國 中 學 生 自 我 概 念 暨 生 活 適 應 調 查 表 」。 在

「 自 我 概 念 調 查 表 表 」部 分 有「 生 理 自 我 、 情 緒 自 我 、

能 力 自 我 、 社 會 自 我 及 家 庭 自 我 」 五 個 向 度 ；「 生 活 適

應 調 查 表 表 」 有 「 個 人 適 應 、 家 庭 適 應 、 學 校 適 應 及

人 際 適 應 」 四 個 層 面 。  

「 國 中 學 生 自 我 概 念 暨 生 活 適 應 調 查 表 表 」 之 計

分 方 式 採 李 克 特 氏（ L i k e r t - t y p e）四 點 量 表 ， 由 填 答 者

根 據 真 實 感 受 及 想 法 作 答 。 在 計 分 方 式 上 ， 依 題 目 是

正 向 題 或 負 向 題 ， 而 採 用 正 向 計 分 及 負 向 計 分 兩 種 ，

在 「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」 所 得 分 數 越 高 ， 表 示 其 自 我 概 念

越 高 ， 反 之 則 自 我 概 念 低 ； 在 「 生 活 適 應 量 表 」 方 面

所 得 分 數 越 高 ， 表 示 其 生 活 適 應 越 佳 ， 反 之 則 生 活 適

應 差 。  

為 了 避 免 學 習 障 礙 同 學 對 「 學 習 障 礙 」 一 詞 有 不

當 聯 想 或 暗 示 ， 因 此 問 卷 版 面 或 是 題 中 不 出 現 「 學 習

障 礙 」 一 詞 。 問 卷 用 詞 盡 力 求 簡 單 明 瞭 ， 設 計 完 成 時

請 語 文 能 力 較 差 之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協 助 閱 讀 ， 並 針 對 語

意 不 清 或 用 語 較 艱 澀 者 進 行 修 正 。  

為 使 學 生 更 容 易 了 解 問 卷 的 填 答 方 式 ， 故 問 卷 設

計 形 式 與 學 校 內 學 科 選 擇 題 的 設 計 形 式 類 同 ， 增 進 學

生 題 意 之 了 解 及 填 答 意 願 。 當 學 生 作 答 對 測 驗 本 身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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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疑 慮 時 ， 請 施 測 者 再 次 說 明 「 這 份 問 卷 主 要 在 瞭 解

你 對 自 己 的 認 識 及 生 活 適 應 的 狀 況 ， 答 案 沒 有 對 或 錯

的 分 別 ， 跟 你 的 學 業 成 績 也 沒 有 任 何 相 關 ， 只 要 你 誠

實 作 答 就 是 最 好 的 答 案 ， 問 卷 上 亦 無 標 記 個 人 姓 名 等

具 名 資 料 ， 所 以 這 份 問 卷 只 是 要 作 為 研 究 用 途 ， 請 你

放 心 作 答 。 」 以 減 輕 學 生 之 疑 慮 ， 使 問 卷 能 真 實 呈 現

學 習 障 礙 學 生 自 我 概 念 及 生 活 適 應 真 實 的 一 面 。 在 電

話 聯 絡 各 校 施 行 可 否 時 ， 亦 同 時 瞭 解 該 校 學 習 障 礙 學

生 中 是 否 有 閱 讀 障 礙 者 或 無 法 自 行 填 答 問 卷 。 假 設 有

上 述 兩 類 情 形 ， 則 委 請 該 校 老 師 或 是 研 究 者 協 助 施 測

時 逐 題 說 明 或 填 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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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 研 究 工 具  

    本 研 究 以 自 編 之 「 國 中 學 生 自 我 概 念 暨 生 活 適 應

調 查 表 」 為 蒐 集 資 料 之 研 究 工 具 。 以 下 依 問 卷 內 容 、

計 分 方 式 及 信 效 度 分 析 三 部 分 ， 依 序 說 明 之 。  

一 、 問 卷 內 容  

（ 一 ）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

個 人 基 本 資 料 包 含 性 別 、 年 級 、 家 庭 型 態 （ 分 為

□ 雙 親 ； □ 單 親 ， 與 □ 爸 爸   □ 媽 媽 同 住 ； □ 其 他 ，

與      同 住 ）、 父 母 教 育 程 度 、 父 母 職 業 類 別 採 勾 選

方 式 ，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分 為 父 親 及 母 親 教 育 程 度 及 職 業

類 別 ， 若 為 單 親 學 生 ， 則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則 以 現 在 監 護

人 之 狀 況 填 答 即 可 ， 基 本 資 料 共 五 項 。 若 同 學 未 能 在

表 中 找 到 合 適 之 職 業 名 稱 ， 則 自 填 父 母 職 業 或 職 務 名

稱 即 可，待 問 卷 回 收 後 由 研 究 者 依 職 業 等 級 自 行 分 類。  

（ 二 ） 自 我 概 念 調 查 表  

本 調 查 表 以 莊 榮 俊（ 20 0 1）「 國 中 小 學 生 自 我 概 念

量 表 」為 本 量 表 的 主 要 架 構，並 參 考 林 家 屏（ 20 0 2）「 青

少 年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」、 侯 雅 齡 及 吳 裕 益 （ 20 0 2） 的 「 國

小 兒 童 自 我 概 念 量 表 」 後 由 研 究 者 自 行 修 訂 編 製 完

成 。 本 量 表 編 製 目 的 在 瞭 解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自 我 概

念 的 現 況 及 差 異 情 形 。  

調 查 表 內 容 共 分 為 五 個 層 面 ：  

第 一 個 層 面 為「 生 理 自 我 」， 指 個 人 對 自 我 體 能 的

認 知 、 外 表 的 看 法 及 健 康 狀 況 的 瞭 解 ；  

第 二 層 面 為「 情 緒 自 我 」， 指 個 人 對 各 種 情 緒 的 察

覺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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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層 面 為 「 能 力 自 我 」， 指 個 人 的 學 習 態 度 、 學

習 技 巧 及 處 理 事 務 的 能 力 ；  

第 四 層 面 為 「 家 庭 自 我 」， 指 個 人 對 父 母 管 教 態

度 、 手 足 相 處 、 親 子 互 動 、 家 庭 氣 氛 的 感 受 ；  

第 五 層 面 為「 社 會 自 我 」， 指 個 人 與 同 儕 及 教 師 相

處 之 感 受 及 互 動 之 情 形 。  

（ 三 ） 生 活 適 應 調 查 表  

    本 調 查 表 以 江 明 曄（ 20 0 1）「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生 活 適

應 調 查 表 」 為 主 要 架 構 ， 並 參 考 羅 婉 麗 （ 20 0 1）「 國 中

小 學 生 生 活 適 應 調 查 表 」、 邱 招 婷 （ 20 0 2）「 國 中 學 生

生 活 適 應 量 表 」 修 訂 編 製 完 成 。 本 調 查 表 表 編 製 目 的

在 瞭 解 國 中 學 障 生 生 活 適 應 的 現 況 及 差 異 情 形 。  

調 查 表 內 容 分 為 四 個 層 面 ：  

第 一 個 層 面 為「 個 人 適 應 」， 指 個 人 生 理 及 心 理 上

的 適 應 情 形 ， 指 擁 有 良 好 的 身 心 發 展 、 關 懷 自 我 及 控

制 自 己 情 緒 等 適 應 能 力 ；  

第 二 層 面 為 「 家 庭 適 應 」， 指 個 人 在 家 庭 與 父 母 、

兄 弟 姊 妹 間 的 相 處，及 父 母 管 教 態 度 影 響 之 適 應 情 形； 

第 三 層 面 為 「 學 校 適 應 」， 指 個 人 在 學 校 課 業 學

習 、 班 級 常 規 之 適 應 以 及 學 習 態 度 等 ；  

第 四 層 面 為「 人 際 適 應 」， 指 個 人 與 同 儕 及 老 師 間

的 互 動 情 形 以 及 社 交 技 巧 能 力 等 適 應 狀 況 。  

二 、 計 分 方 式  

   調 查 表 之 計 分 採 李 克 特 氏（ L i k e r t - t y p e）四 點 量 表 ，

由 填 答 者 根 據 真 實 感 受 及 想 法 作 答 。 每 一 題 皆 有 四 個

選 項 ， 計 分 時 ， 採 正 向 計 分 ， 為 使 學 生 能 充 分 讀 題 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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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 作 答 ， 因 此 在 正 式 問 卷 的 填 答 以 勾 選 方 式 作 答 ， 例

如 ：「 我 對 自 己 的 身 高  □ 非 常 滿 意 。   □ 還 算 滿 意 。   

□ 不 滿 意 。   □ 非 常 不 滿 意 。 」 勾 選「 非 常 滿 意 」給 4

分 、「 還 算 滿 意 」 給 3 分 、「 不 滿 意 」 給 2 分 、「 非 常 不

滿 意 」給 1 分 。 所 得 分 數 越 高 ， 表 示 其 自 我 概 念 越 高 ，

反 之 則 自 我 概 念 低 。  

三 、 信 度 效 度 分 析  

（ 一 ）、 建 立 專 家 內 容 效 度  

在 調 查 表 初 稿 （ 附 錄 一 ） 完 成 後 ， 經 由 指 導 教 授

推 薦 ， 邀 請 八 位 教 育 專 家 學 者 及 特 教 老 師 （ 詳 見 附 錄

二 ） 撥 冗 協 助 修 改 調 查 表 ， 針 對 調 查 表 代 表 性 及 意 義

性 做 內 容 效 度 評 鑑 ， 彙 整 前 述 人 士 寶 貴 意 見 （ 詳 見 附

錄 三 ）， 並 經 與 指 導 教 授 討 論 後 ， 據 以 作 為 預 試 問 卷 修

訂 之 參 考 ， 最 後 再 請 兩 位 國 二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針 對 題 意

的 可 讀 性 作 意 見 填 寫 ， 依 此 編 定 完 成 預 試 問 卷 （ 附 錄

四 ）。  

   （ 二 ）、 預 試 實 施 建 立 信 度  

本 調 查 表 之 預 試 人 數 乃 以 桃 竹 苗 四 縣 市 國 二 、 國

三 的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總 數 共 3 8 9 人 ， 抽 取 1 0％ 的 學 生 人

數 約 3 9 人 為 樣 本 進 行 預 試 ， 立 意 取 樣 總 計 抽 取 10 所

學 校 ， 其 分 佈 情 形 如 下 ： 桃 園 縣 有 興 南 國 中 、 楊 梅 國

中 ； 新 竹 縣 有 二 重 國 中 、 自 強 國 中 、 橫 山 國 中 、 寶 山

國 中 、 新 埔 國 中 、 忠 孝 國 中 、 竹 北 國 中 ； 苗 栗 縣 有 明

仁 國 中 。 總 共 發 出 4 9 份 問 卷 ， 回 收 42 份 ， 量 表 回 收

率 為 8 5 . 7 4％ ， 有 效 問 卷 為 4 2 份 ， 問 卷 可 用 率 為 1 0 0

％ 。 預 試 抽 樣 學 校 及 人 數 、 調 查 表 可 用 情 形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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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7 預 試 抽 樣 學 校 及 人 數 、 調 查 表 可 用 情 形  

縣 市 名 稱  抽 樣 學 校  發 出 份 數 回 收 份 數  可 用 份 數  

桃 園 縣  興 南 國 中  2  2  2  

 楊 梅 國 中  2  2  2  

新 竹 縣  二 重 國 中  1 1  9  9  

 自 強 國 中  6  5  5  

 寶 山 國 中  2  2  2  

 新 埔 國 中  9  7  7  

 忠 孝 國 中  4  4  4  

 竹 北 國 中  5  3  3  

 橫 山 國 中  4  4  4  

苗 栗 縣  明 仁 國 中  4  4  4  

總 計    4 9  4 2  4 2  

 

本 研 究 預 試 調 查 為 9 4 年 1 0 月 進 行 ， 根 據 預 試 所

得 資 料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， 依 每 一 題 之 決 斷 值 與 總 量 表 總

分 之 相 關 作 為 取 捨 依 據 。 回 收 預 試 問 卷 後 ， 隨 即 進 行

資 料 處 理 與 統 計 分 析 ， 以 考 驗 研 究 的 信 度 與 效 度 。 並

進 行 預 試 問 卷 之（ 1）各 向 度 與 總 量 表 之 內 在 相 關、（ 2）

各 題 與 各 向 度 及 總 量 表 之 相 關 分 析 、（ 3） 信 度 分 析 以

C r o n b a c h  α 係 數 考 驗 內 部 一 致 性 。 所 得 結 果 如 下 所

述 。  

（ 1） 各 向 度 與 總 量 表 之 內 在 相 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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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量 表 為 所 有 題 項 的 總 分 ， 向 度 為 各 向 度 內 所 有

題 項 的 總 分 ， 故 該 相 關 即 總 分 和 各 向 度 總 分 的 皮 爾 遜

相 關 係 數 。 考 驗 「 生 理 自 我 、 情 緒 自 我 、 能 力 自 我 、

家 庭 自 我 、 社 會 自 我 、 個 人 適 應 、 家 庭 適 應 、 學 校 適

應 、 人 際 適 應 」 的 內 在 結 構 相 關 發 現 ： 各 向 度 之 內 在

相 關 達 0. 0 5 顯 著 水 準，而 且 其 各 向 度 與 總 量 表 之 相 關

程度分別為 .693、 .714、 .777、.798、.832、.838、.878、.871、.515。

可 見 本 量 表 之 結 構 良 好 （ 見 表 3- 8， 3 - 9）  

表 3 - 8「 生 理 自 我 、 情 緒 自 我 、 能 力 自 我 、 家 庭 自 我 、 社 會
自 我 」 預 試 問 卷 之 內 在 結 構 相 關 表  

總 量 表 ＼
向 度  

生 理  
自 我  

情 緒  
自 我  

能 力  
自 我  

家 庭  
自 我  

社 會  
自 我  

相 關  . 6 9 3 *  . 7 1 4 *  . 7 7 7 *  . 7 9 8 *  . 8 3 2 *  

 

表 3 - 9「 個 人 適 應 、 家 庭 適 應 、 學 校 適 應 、 人 際 適 應 」 預 試
問 卷 之 內 在 結 構 相 關 表  

總 量 表 ＼  
向 度  

個 人  
適 應  

家 庭  
適 應  

學 校  
適 應  

人 際  
適 應  

相 關  . 8 3 8 *  . 8 7 8 *  . 8 7 1 *  . 5 1 5 *  

 

（ 2） 各 題 與 各 向 度 及 總 量 表 之 項 目 分 析  

計 算 調 查 問 卷 中 的 每 一 題 與 分 量 表 總 分 的 積

差 相 關 ， 即 表 示 該 題 是 否 能 區 分 出 受 試 者 的 反

應 ， 若 無 鑑 別 作 用 ， 應 予 以 刪 除 ， 由 表 3 - 1 0 、 表

3 - 1 1 可 看 出 國 中 學 生 自 我 概 念 調 查 表 、 生 活 適 應

調 查 表 問 卷 各 題 的 相 關 均 達 顯 著 水 準，予 以 保 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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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1 0 自 我 概 念 調 查 表 項 目 分 析  

項

目 

題

號 

與分量

表總分

之相關 

項

目 

題

號 

與分量

表總分

之相關

項

目

題

號

與分量

表總分

之相關

項

目

題

號

與分量

表總分

之相關 

項

目 

題

號 

與分量

表總分

之相關

生  1  . 7 9 2 *  情  7  . 5 3 5 * 能 1 4 . 8 0 3 * 家 2 2 . 8 4 5 *  社  2 9  . 6 7 2 *

理  2  . 7 3 5 *  緒  8  . 5 1 3 * 力 1 5 . 3 6 9 * 庭 2 3 . 7 2 6 *  會  3 0  . 6 9 6 *

自  3  . 7 2 1 *  自  9  . 5 9 8 * 自 1 6 . 6 1 3 * 自 2 4 . 7 4 4 *  自  3 1  . 6 8 9 *

我  4  . 6 5 3 *  我  1 0  . 6 1 7 * 我 1 7 . 6 2 1 * 我 2 5 . 6 2 4 *  我  3 2  . 3 7 8 *

 5  . 6 7 9 *   1 1  . 6 8 5 *  1 8 . 4 6 5 *  2 6 . 6 9 9 *   3 3  . 6 9 8 *

 6  . 6 1 5 *   1 2  . 6 8 3 *  1 9 . 6 4 4 *  2 7 . 5 4 8 *   3 4  . 5 4 4 *

    1 3  . 5 6 3 *  2 0 . 5 8 8 *  2 8 . 7 7 1 *   3 5  . 6 0 9 *

       2 1 . 5 9 5 *       

* p < . 0 5  

表 3 - 1 1 生 活 適 應 調 查 表 項 目 分 析  

項
目  

題
號  

與 分 量 表
總 分 之 相

關  

項
目  

題
號  

與 分 量 表
總 分 之 相

關  

項
目

題
號

與 分 量 表
總 分 之 相

關  

項
目  

題
號

與 分 量
表 總 分
之 相 關

個  1  . 6 7 8 *  家  7  . 7 3 0 *  學 1 4 . 7 2 3 *  人  2 1 . 5 5 6 *

人  2  . 4 3 9 *  庭  8  . 7 1 4 *  校 1 5 . 7 5 8 *  際  2 2 . 5 1 7 *

適  3  . 5 3 4 *  適  9  . 6 0 1 *  適 1 6 . 6 2 4 *  適  2 3 . 2 6 5 *

應  4  . 7 2 3 *  應  1 0  . 6 2 8 *  應 1 7 . 6 2 1 *  應  2 4 . 2 6 7 *

 5  . 7 0 0 *   1 1  . 6 7 3 *   1 8 . 6 3 5 *   2 5 . 4 2 0 *

 6  . 5 0 1 *   1 2  . 5 5 2 *   1 9 . 8 0 4 *   2 6 . 3 4 3 *

     1 3  . 6 9 7 *  2 0 . 6 7 3 *   2 7 . 3 9 4 *

* p < . 0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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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量 表 信 度  

本 問 卷 之 信 度 採 用 C r o n b a c h  α  係 數 ， α 係

數 愈 大 表 示 題 目 間 的 一 致 性 愈 高 。 國 中 學 生 自 我

概 念 調 查 表 、 生 活 適 應 調 查 表 問 卷 之 信 度 分 析 如

表 3 - 1 2 ，「 國 中 學 生 自 我 概 念 調 查 表 、 生 活 適 應

調 查 表 」 總 量 表 之 α ＝ 0 . 9 3 7 6 ， 對 生 理 自 我 、 情

緒 自 我 、 能 力 自 我 、 家 庭 自 我 、 社 會 自 我 、 個 人 適 應 、

家 庭 適 應 、 學 校 適 應 、 人 際 適 應 等 九 個 分 量 表 的

C r o n b a c h  α 值 依 序 為 0 . 8 0 0 8、 0 . 7 0 2 7、 0 . 7 2 5 7 、

0 . 8 3 6 1 、 0 . 7 1 8 4 、 0 . 6 4 1 6 、 0 . 7 8 0 6 、 0 . 8 1 3 4 、

0 . 6 0 7 5 。  

表 3 - 1 2 國 中 學 生 自 我 概 念 調 查 表 、 生 活 適 應 調 查 表 信 度  

項     目  分 量 表 名 稱  α  係 數  

生 理 自 我  . 8 0 0 8  

情 緒 自 我  . 7 0 2 7  

能 力 自 我  . 7 2 5 7  

家 庭 自 我  . 8 3 6 1  

自 我 概 念  
調 查 表  

社 會 自 我  . 7 1 8 4  

個 人 適 應  . 6 4 1 6  

家 庭 適 應  . 7 8 0 6  

學 校 適 應  . 8 1 3 4  

人 際 適 應  . 6 0 7 5  

生 活 適 應  
調 查 表  

總 量 表  . 9 3 7 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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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以 上 結 果 顯 示 各 量 表 有 相 當 不 錯 的 內 部 一 致

性 、 信 度 佳 、 量 表 可 用 。 但 因 預 試 時 部 分 施 測 老 師 反

應 學 生 覺 得 題 目 太 多 ， 及 部 分 學 生 填 寫 職 業 欄 稍 有 困

難 ， 為 提 高 學 生 填 答 的 正 確 性 和 意 願 ， 故 問 卷 在 職 業

欄 增 加 勾 選 及 自 填 再 做 修 正 ， 並 經 指 導 教 授 指 正 後 ，

才 編 制 成 正 式 問 卷 （ 附 件 五 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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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第 五 節   資 料 處 理  

本 研 究 的 資 料 處 理 擬 以 S P S S  F o r  W i n d o w s  1 0 . 0

版 套 裝 軟 體 程 式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。 其 所 使 用 的 統 計 方 法

說 明 如 下 ：  

一 、 平 均 數 及 標 準 差 （ M e a n  ＆  S t a n d a r d  D e v i a t i o n ）  

    以「 國 中 學 習 障 礙 學 生 自 我 概 念 暨 生 活 適 應 量 表 」

正 式 問 卷 施 測 結 果 ， 統 計 分 析 各 因 素 層 面 總 量 表 的 平

均 數 及 標 準 差 ， 以 瞭 解 研 究 假 設 1 - 1 及 2 - 1。  

二 、 t 考 驗  

（ 一 ） 以 國 中 學 障 生 背 景 變 項 「 性 別 」、「 年 級 」 為 自

變 項 ，「 自 我 概 念 」 為 依 變 項 ， 進 行 平 均 數 差 異 顯 著 性

考 驗 ， 比 較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障 生 在 自 我 概 念 上 的 差

異 ， 以 瞭 解 研 究 假 設 1- 2、 1 - 3。  

（ 二 ） 以 國 中 學 障 生 背 景 變 項 「 性 別 」、「 年 級 」 為 自

變 項 ，「 生 活 適 應 」 為 依 變 項 ， 進 行 平 均 數 差 異 顯 著 性

考 驗 ， 比 較 不 同 性 別 的 國 中 學 障 生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的 差

異 ， 以 瞭 解 研 究 假 設 2- 2、 2 - 3。  

三 、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（ o n e  w a y  A N O VA ）  

（ 一 ） 以 國 中 學 障 生 背 景 變 項 「 家 庭 型 態 」、「 父 母 教

育 程 度 」、「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」 為 自 變 項 ，「 自 我 概 念 」 為

依 變 項，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，比 較 不 同 家 庭 型 態 、

父 母 教 育 程 度 、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的 國 中 學 障 學 生 在 自 我

概 念 上 的 差 異 ， 以 瞭 解 研 究 假 設 1 - 4、 1 - 5、 1 - 6， 變 異

數 分 析 之 結 果 如 達 到 .0 5 的 顯 著 水 準，再 進 行 Sc h e f f e

´事 後 多 重 比 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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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以 國 中 學 障 生 背 景 變 項 「 家 庭 型 態 」、「 父 母 教

育 程 度 」、「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」 為 自 變 項 ，「 生 活 適 應 」 為

依 變 項 ，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， 比 較 不 同 年 級 、 家

庭 社 經 地 位 的 國 中 學 障 學 生 在 生 活 適 應 上 的 差 異 ， 以

瞭 解 研 究 假 設 2- 4、 2 - 5、 2 - 6， 變 異 數 分 析 之 結 果 如 達

到 .0 5 的 顯 著 水 準 ， 再 進 行 S c h e f f e´事 後 多 重 比 較 。  

四、皮 爾 遜 積 差 相 關 分 析（ P e a r s o n ’ s  P r o d u c t - M o m e n t  

C o r r e l a t i o n ）  

以 皮 爾 遜 積 差 相 關 分 析 國 中 學 障 生 自 我 概 念 與 生

活 適 應 間 的 關 係 ， 以 瞭 解 研 究 假 設 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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